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50号
当事人：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EB5L3G70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文新南街273号院24号楼1至2层0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启香

2025年8月15日张启香向本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和调查。
[bookmark: _GoBack]经查，执法人员拨打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审核表中登记的联系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在与张启香本人取得联系后，其提供了承诺书，承诺从未授权或事后追认任何人申请办理登记（备案），在办理登记（备案）过程中从未授权任何人签署任何文件，对该公司登记（备案）不知情。根据该公司登记档案中的住所证明材料，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30日对该公司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文新南街273号院24号楼1至2层04的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公司在该地址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对该住所产权人北京盛道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询问调查，北京盛道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内容如下：1.没有授权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使用北京市大兴区文新南街273号院24号楼1至2层04这一地址开展经营活动；2.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档案材料中的房产证复印件与北京盛道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原件信息一致；3.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档案材料中的公章与北京盛道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一致；4.北京盛道商贸有限公司曾将房产证相关信息及公章授权给代理记账公司会计，无法提供会计联系方式。综上，住所产权人北京盛道商贸有限公司未向张启香及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提供并签署该住所相关文件，否认该住所证明的真实性。2025年10月9日，向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址邮寄了“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通知书”，被退件。因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于2025年10月14日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未与执法人员进行联系。2025年8月15日至2025年9月29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2025年11月14日，我局以书面形式函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税务局等相关部门意见，未向我局提出异议。
相关证据: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承诺书、情况说明，现场笔录、照片，大兴区政府网站公示截图等。
我局于2026年4月29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撤销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岩姝商贸有限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的设立登记（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6月15日
